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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个人经济体”的三大特征及社会共生价值
程总结、加深制度定位、拓宽产权内
涵 、建 立 企 业 家 市 场 、法 治“ 去 悬
剑”等。

3.“中产必须扩大”：重在催生中产
群体

“中产必须扩大”，最为关键。
“中产”即“中等收入群体”。基本

标准一般是：三口之家，年收入在 10 万
至 50 万元这个区间内（折合每人月收
入 3000 元左右）。按照权威专家的测
算，中国大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
过 4 亿。

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影
响，中产有所萎缩或减少，他们反映经
营困难。怎样扩大中产群体是一个紧
迫问题。

除国家应颁发相关政策外，我从产
权专业角度研究认为，“中产扩大”应
探索多条路径。例如，可否让个人经
济体中的“财经投资者”参与“广义产
权”的“流转”呢？

我在 2009 年出版的专著《广义产权
论》中提出，“广义产权论”三大要义：

“广领域、多权能、四联动。”
其 中 ，第 一 要 义 ：“ 广 领 域 ”广 到

哪 ？一广到“天”，即“环境产权”（如
碳排放权）；二广到“地”，即各类自然
资源；三广到“人”，包括知识产权、技
术产权、劳动力产权、管理产权等（简
称为“天地人产权论”）。

第二要义：“多权能”，是指所有权
及派生的各种权利，包括占有权、支配
权、使用权、经营权等。

第三要义：“四联动”，包括产权界
定、产权配置、产权交易、产权保护，这
四项制度是联动在一起运作的，从而
形成了一套“广义产权论理论体系”。

比 如 ，从“ 多 权 能 ”来 看 ，可 以 在
“界定和搞活所有权”上做文章。我
在该书中提出“职务发明的成果产权
可 分 为 两 部 分 ，一 部 分 为 该 单 位 所
有，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”，建议

“应将这部分‘知识’产权的一部分分
配给具体创造该‘知识’产权的技术
人员”。

2024 年 7 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
正式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
深 化 改 革 、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决
定》，明确提出：“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
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，
建 立 职 务 科 技 成 果 资 产 单 列 管 理 制
度，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。”这
不仅意味着启动“赋权改革”，而且意
味着知识技术成果的正当流转和高效
转化，从而为“个人经济体”进入知识
技术市场打开了门路。

以上是搞活所有权，还可以“搞活使
用权”。《广义产权论》指出，“多权能”，
不仅仅是所有权，而且包括占有权、支
配权、使用权、经营权，这些都是可以交
易的。这对“个人经济体”提供了一个
用武之地。是否可以“搞活使用权”，使

“个人经济体”参与到占有权、支配权、
使用权、经营权的交易过程中，获取产
权收益，从而催生中产群体的扩大呢？

总之，社会共生理论——“穷人不
能再穷，富人不必出走，中产必须扩
大”，不只是一个理念，而且是一种实
践。希望“个人经济体”开拓思路，继
续开拓，为“社会共生”作出贡献。

（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
授、博士生导师；本文系作者在国家市
场监管总局“个人经济体”课题组天津
研讨会上的报告，首发于《产权导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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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个人经济体”是实现“社会
共生”的重要途径

除了把握上面三个特征以外，应重
点研究“个人经济体”的“社会共生”价
值，这于国于民都是有意义的。我认
为，“个人经济体”是实现“社会共生”
的重要途径。

前文三大特征重点讲的是“个人经
济体”中的“个人”。那么，站在国家的
高度，我们如何从社会改革角度来把
握这一经济现象的社会价值呢？我在
2013 年出版的《包容性改革论》中提出
的“社会共生理论”，可供参考。

我把“社会共生理论”概括为三句
话：“穷人不能再穷，富人不必出走，中
产必须扩大”。

（二）“社会共生”三句箴言
1.“穷人不能再穷”：重点关注社会

底层
人文关怀首先要关注社会底层。
国家统计局曾称，根据 2019 年全国

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，低收
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%家庭户
对应的人口为 6.1 亿人，年人均收入为

11485 元，月人均收入不足 1000 元。
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社会底层人

士，解决下一步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
收入组“不能再穷”的问题。今年春节
期间，我在海南白沙县南开乡南开村
调研时发现，那里的黎族和苗族村民
原来生活困难，但是他们通过“电商直
播”卖黎族织锦产品“黎锦”，增加了收
入 ，解 决 了 贫 困 问 题 。《产 权 导 刊》
（2025 年第 5 期）发布了调查报告《农
村：脱贫如何转振兴——海南省白沙黎
族自治县“南开村对口帮扶”和“高峰
村生态移民”调查及建议》，总结了这
一脱贫致富的经验做法，得到了多家
媒体的转载。

2.“富人不必出走”：顾及“先富”
人群

与“穷人不能再穷”紧密相联的是
“富人不必出走”。

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《2024 胡润
财富报告》，中国内地的富裕家庭（资
产 6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）数量达 414.2
万户。其中，拥有 600 万元人民币以上
可投资资产的家庭为 150 万户。另据
资料，中国内地高净值家庭（资产千万
元人民币以上）数量为 167.8 万户，其中
拥有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
家庭为 89.1 万户。

现在出现一些民营企业投资经营
者“出走”的情况，为什么“出走”？这
里有多方面的原因。这一态势需要研
究：如何给他们创造一个“不出走”照
样能够安心经营、继续致富的环境和
条件？

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“预期不稳、
信心不足”问题，我在《以创新之钥开
启 中 国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局》
（《中国企业报》4 月 22 日）一文中，提
出了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六条建
议，内容包括：提高战略立意、拉长历

二、关于“个人经济体”的社会共生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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